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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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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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
派
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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鈞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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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鍾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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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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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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熙
爲
僑
務
委
員
會
委
員
並
加
指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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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正
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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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常
務
委
員
此
令

（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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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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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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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）

譚
延
闓

李
烈
鈞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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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務
委
員
會
常
務
委
員
林
森
蕭
佛
成
鄧
澤
如
未
到
任
以
前
由
李
烈
鈞
宋
淵
源
孔
祥
熙
暫
行
代
理
此
令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七
年
九
月
一
日
）

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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闓

李
烈
鈞


